
 
         中華民國 93 年 6 月 17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30084615 號令頒 

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建築法第九十七條之三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辭定義如下： 

一、 招牌廣告：指固著於建築物牆面上之電視牆、電腦顯示板、
廣告看板、以支架固定之帆布等廣告。 

二、 樹立廣告：指樹立或設置於地面或屋頂之廣告牌（塔）、綵坊、
牌樓等廣告。 

第 三 條 下列規模之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免申請雜項執照： 
一、 正面式招牌廣告縱長未超過二公尺者。 
二、 側懸式招牌廣告縱長未超過六公尺者。 
三、 設置於地面之樹立廣告高度未超過六公尺者。 
四、 設置於屋頂之樹立廣告高度未超過三公尺者。 

第 四 條 側懸式招牌廣告突出建築物牆面不得超過一點五公尺，並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 位於車道上方者，自下端計量至地面淨距離應在四點六公尺

以上。 
二、 前款以外者，自下端計量至地面淨距離應在三公尺以上；位

於退縮騎樓上方者，並應符合當地騎樓淨高之規定。 
 正面式招牌廣告突出建築物牆面不得超過五十公分。 
 前二項規定於都市計畫及其相關法令已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五 條 設置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者，應備具申請書，檢同設計圖說，設

置處所之所有權或使用權證明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或其委託之專業團體申請審查許可。 

 設置應申請雜項執照之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其申請審查許可，
應併同申請雜項執照辦理。 

第 六 條 前條之專業團體受託辦理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之審查業務時，應
將審查結果送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合格者，由該管主管建築機關
核發許可。 

第 七 條 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申請審查許可時，其廣告招牌燈之裝設，應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十四條之規定辦理。 

 設置於建築物之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其裝設之廣告招牌燈應依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八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為因應地方特色之發展，得就廣



告招牌及樹立廣告之規模、突出建築物牆面之距離，於第三條及 
第四條規定範圍內另定規定；並得就其形狀、色彩及字體型式等
事項，訂定設置規範。 

 申請設置樹立廣告及招牌廣告時，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
關應依前項規定及設置規範審查；其審查得委託第五條第一項之
專業團體辦理。 

第 九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依前條之設置規範，得制定各種
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之標準圖樣供申請人選用。 

 申請人選用前項之標準圖樣時，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
機關簡化其審查程序。 

第 十 條 取得許可之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應將許可證核准日期及字號標
示於廣告物之左下角、右下角或明顯處。 

第十一條 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未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許可，
不得擅自變更；其有變更時，應重新申請審查許可。 

第十二條 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許可之有效期限為五年，期限屆滿後，原雜
項使用執照及許可失其效力，應重新申請審查許可或恢復原狀。 

第十三條 下列用途之建築物或場所，其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除商標以外之
文字，應附加英語標示： 
一、 觀光旅館。 
二、 百貨公司。 
三、 總樓地板面積超過一萬平方公尺之超級市場、量販店、餐廳。 

第十四條 下列處所不得設置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 
一、 公路、高岡處所或公園、綠地、名勝、古蹟等處所。但經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 妨礙公共安全或交通安全處所。 
三、 妨礙市容、風景或觀瞻處所。 
四、 妨礙都市計畫或建築工程認為不適當之處所。 
五、 公路兩側禁建、限建範圍不得設置之處所。 
六、 阻礙該建築物各樓層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標準規定設置

之避難器具開口部開啟、使用及下降操作之處所。 
七、 其他法令禁止設置之處所 。 

第十五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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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許可應備文件
文件

一、 廣告許可申請書。 

二、 設置處所所有權證明文件或使用權同意書。 

三、 設計圖說（含位置簡圖）。 

四、 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之決議或其他文件（限於管理組織報備

有案之公寓大廈設置者）。 

五、 建築執照影本（限售賣房屋者）。 

六、 廣告物內容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之核准文件。 

七、 雜項執照申請書及相關文件（樹立廣告高度超過六公尺者、設置於屋頂

之樹立廣告高度超過三公尺者）。 

八、 結構計算書（正面式招牌廣告縱長超過一點五公尺且寬度超過六公尺

者、側懸式招牌廣告縱長超過六公尺者）。 

九、 其他文件。 
 
 



 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設置處所使用權同意書
意書 

 

  茲 同 意          （ 招 牌 廣 告 、 樹 立 廣 告 申 請 人 ） 

在 本 人 （ 建 築 物 或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 所 有 座 落          

（ 地 址 或 地 號 ） 房 屋 （ 或 土 地 上 ） 設 置            

招 牌 廣 告 （ 樹 立 廣 告 ）。  

【使用期間】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建物或土地所有權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地址】： 

 

【招牌廣告、樹立廣告申請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許可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事 項 
□申請設置 
□申請變更 
□申請繼續設置 

申 請 人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
號或營利事業登記
證 字 號

 電 
話  

申 請 人 地 址  

承 造 廠 商  營利事業登記證
字 號  電 

話  

地 址  

□ 正 面 式 縱長 ㎝
突出牆面 ㎝ □ 空 地 高度 ㎝

類 型 招 牌 廣 告 
□ 側 懸 式 

縱長 ㎝
距離地面高度 ㎝
突出牆面 ㎝

樹立廣告

□ 屋 頂 高度 ㎝

內 容  工程造價  
設 置 地 點  
設 置 期 間 自    年    月    日 起 至    年    月    日 止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 1. 設計圖說 
□ 2. 設置處所所有權證明文件或使用權同意書 
□ 3. 設置位置簡圖 
□ 4. 公寓大廈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文件（限於管理組織報備有 

案之公寓大廈設置者） 
□ 5. 建築執照影本（限售賣房屋者） 
□ 6. 雜項執照申請書及相關文件（限須申請雜項執照者） 
□ 7. 其他相關文件 

委託審查機關 
名 稱  

委託審查意見  

備 註  

擬 辦  

    此致 
    縣（市）政府 申請人 簽章 

註１：粗框部分申請人免填 
註２：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第五條：設置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者，應備具申請書，檢同

設計圖說，設置處所之所有權或使用權證明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建築機關或其委託之專業團體申請審查許可。 

   設置應申請雜項執照之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其申請審查許可，應併同申請雜項執 
   照辦理。 



 
台南市鐵造鷹架樹立廣告物未申請審查許可者強制執行拆除宣導內容 

1. 以不符材料設置之違規竹木造鷹架樹立廣告物，前經本府宣導一經查
報即罰款新台幣四萬元強制執行拆除，階段性任務遂行成效顯著且市
容已大為改善，惟鐵造鷹架樹立廣告物因多數未依規定向本府申請之
鐵造鷹架樹立廣告物，將於 97 年 12 月 1 日起全面清查並強制限期
改善，逾期未改善者即罰款新台幣四萬元整，並將強制拆除並依廢棄
物處理。 

2. 另依「建築法」、「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鐵造樹立廣
告物未申請廣告許可者屬程序違章建築，處理流程為一經查報發文限
期改善（期限三天），如未改善則核判違章建築拆除處分書（期限一
天），逾期仍未改善拆除者本府則開罰新台幣四萬元整並將強制執行
拆除；另違規竹木造鷹架樹立廣告物一經查報，即罰款新台幣四萬元
整，並由本府強制執行拆除。 

3. 為本市市府觀瞻，鐵造鷹架樹立廣告物結構須考慮其美觀性、安全
性。向本府申請廣告許可時，須檢附設置處所有權證明文件或使用權
同意書（含設計圖說等），其設置須考慮整齊、美觀及牢固等問題。 

 

 

 

 

 

 

已考慮整齊、美觀及牢固等問題       未考慮整齊、美觀及牢固等
4.申請單位：台南市政府公共工程處建築管理課。 
5.廣告物皆須註說明核准字號，沒有核准字號一律視為違規樹立。 
6.必須金屬鐵架（金屬及木造參雜架設一律視為木造鷹架），且要考慮整

齊、美觀牢固等問題，必須申請審查許可。 
7.公共地絕對不能豎立，經查報一律拆除（可豎立之公園，另案擇期開會討論）。 
8. 木造鷹架廣告物一經查報，即罰款四萬元且由市政府強制執行拆除。 


	 
	 
	  
	  

